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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06年比，全省空气质量较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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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06年比，珠三角环境空气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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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首要污染物

PM2.5和O3污染为主

珠三角：O3和NO2作为首要污染物比例相对较高

粤东西北：颗粒物（PM2.5和PM10）污染仍较严重

粤东西北首要污染物 珠三角首要污染物



珠三角年度比较

珠三角大部分污染物浓度下降明显，仅臭氧持平。

监测项目 2013年 2014年 变化率

SO₂ 22 19 -14%

NO₂ 42 38 -10%

PM₁₀ 70 62 -11%

PM2.5 47 42 -11%

O3百分位数 158 157 -1%

CO百分位数 1.7 1.6 -6%



年度比较--粤港网

总体趋势与国控点一致，臭氧浓度升高

监测参数 2013年 2014年 变化率

SO2 19 17 -11%

NO2 39 35 -10%

PM10 67 62 -7%

PM2.5 44 41 -7%

O3百分位数 156 167 7%

CO百分位数 1.6 1.4 -13%



实现区域全面达标难度极大，二次污染问题突出

2006年以来，珠三角区域臭氧浓度

总体呈上升趋势

新标准实施后，臭氧成为仅次于

PM2.5的最主要超标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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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

• 2009年，印发《油气回收综合治理方案》，启动油气回收治理工
作。

• 2010年，出台印刷、汽车制造、制鞋和家具4个行业排放标准；
建立重点监管企业名录，逐步推行排污申报登记制度。

• 2012年，印发珠三角地区控制排放的实施意见；

• 2013年，国务院大气十条；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启动
石化行业LDAR工作；开展重点监管企业进一步核查；

• 2014年，VOCs综合整治方案；出台家具、印刷等多个治理技术指
南。

• 2015年，全面启动VOCs排查；LDAR全面推进和完成；排污收费。



VOCs污染防治体系

之前的：1234体系

现阶段的：综合防治体系



深入贯彻落实1个文件



认真抓好2类源控制

工业源

生活源



区分2类工业源的控制方式

新建
工业源

现有
工业源



新建工业源：严控区域工业新增VOCs排放

新建
工业源

珠三角地区新建VOCs排放项目必须通过区域工业源的减排实现增产减污。排放
VOCs的新建项目环评审批，一律要求以“点对点”总量调剂的方式，明确VOCs
排放总量指标的来源，实施“等量替代”或“减量替代”，确保不增加区域内工业
VOCs的总量排放。

新建汽车制造、家具及其他工业涂装项目必须采取有效的VOCs削减和控制措施。水
性或低排放VOCs含量的涂料使用比例不得低于50%。

所有排放VOCs的车间必须安装废气收集、回收净化装置，收集率大于应90%。



现有工业源：加快典型行业整治，逐步推广

炼油及石化、印刷业、家具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与船舶制造业、
制鞋及皮革制造业、人造板制造业、有机化学原料制造、化学制
品制造、塑料制品生产、集装箱制造等11个典型行业。

VOCs产生特征分析

VOCs排放典型企业筛选

VOCs重点监管
企业名录

现有
工业源

一、石油加工行业全过程控制。

二、印刷、家具、制鞋、汽车制造业达标治理。

三、加强其它行业VOCs排放的控制。

四、加强监管，建立排放VOCs工业源的长效机制。



现有工业源：加快典型行业整治，逐步推广

现有
工业源 石油加工行业全过程控制。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泄漏的监管，控制现有企业原油加工损失率（6%）。

工艺单元排放的尾气应进行回收利用或废气处理。

开展广石化、惠州壳牌、中海油等首批重点企业VOCs控制试点工作，重点建立泄漏

检测和维修（LDAR）技术示范工程。



现有工业源：加快典型行业整治，逐步推广

现有
工业源

印刷、家具、制鞋、汽车制造业达标治理。

明确企业治理项目和完成时限。

源头：企业应逐步提高环保水性涂料的使用比例。

末端：对工艺单元排放的尾气进行回收利用；未安装废气处理设施的企业必须安

装后处理设施收集涂装车间废气并进行集中处理。



现有工业源：加快典型行业整治，逐步推广

现有
工业源

其它行业VOCs排放的控制。

淘汰落后涂装工艺，推广使用先进工艺。

推动原辅材料水性化改造。

加强清洁生产和VOCs排放治理监管工作，切实保障工业有机溶剂原辅材料和产

品的密闭储存以及排放VOCs生产工序在固定车间内进行。

加大VOCs排放工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力度。

集装箱、船舶、电子设备、化学原料/涂料/油墨及颜料制造业、化学品/医药/化学纤维/橡胶

/塑料制造业、涂料/油漆/油墨制造业......



加大生活源VOCs排放控制力度

生活源

涂料产品

商用及家用溶剂
产品

餐饮服务业油烟
污染

•禁止销售、使用高挥发性木器漆和
建筑涂料的具体措施。
•鼓励优先采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产品。

•严格管理干洗行业的溶剂使
用。
•干洗溶剂储存、使用、回收场
所应具备防渗漏条件。

•推广使用管道煤气、天然气、
电等清洁能源。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实现达标
排放。



深入推进3大工程

重点治理企业数量：约1200家。

优先治理企业：所有炼油及石化、汽
车制造、船舶制造/维修、集装箱制

造、凹版印刷工艺的企业，以及有机溶
剂年使用量超过100吨的家具制造、制
鞋企业。
资金估算：30～ 40亿。

VOCs污染综合防治试点
—试点城市：1-2个。
—试点园区：2~3个。

VOCs典型企业全过程控制试点示范企
业：20-30家。
资金估算：5～8亿。

VOCs监管能力建设、重点源在线监测
试点示范。
标准、规范、政策的研究制定
重点行业最佳治理技术开发。
典型行业清洁生产技术研发。
资金估算：3亿~5亿。

VOCs典型行业达标治理工
程

VOCs污染综合防治试点示
范工程

VOCs污染防治监管保障工
程

深入推进VOCs防治三大工程

总资金需求：40亿~50亿。



四大保障体系

VOCs削减和控制技术政策。
完善重点行业VOCs排放标准体系。

完善政策标准体系
强化监管体系建设

加大资金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VOCs排放监测能力标准化建设。
VOCs监测应急和预警系统建设。

VOCs重点监管企业名录的滚动更新及公布制
度。
严格实施重点监管企业有机溶剂使用及VOCs排
放控制登记报告。

VOCs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试点示范。
VOCs排污统计及许可管理。

VOC排放系数制定及摸底调查
重点行业最佳治理技术筛选与开发。
典型行业清洁生产技术筛选与开发。

加快VOCs污染防治四大保障体系建设

制定并出台VOCs排污收费制度

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资机制，拓宽融
资渠道，加快重点工程实施进程。



VOCs综合整治方案

2017年，全省重点治理项目全部完成，已建治理设施稳定运行；

重点行业VOCs排放总量比2013年明显下降。

 总体目标

 时间进度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5年6月

全省重点治理任务全部完成

重点治理任务完成80%

重点治理任务完成50%

现状摸底调查

• 总体目标与时间进度



炼油与石化
行业

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

造

化学药品原
料药制造

合成纤维制
造

制鞋行业 家具制造 人造板制造

纺织印染行
业

塑料制造及
塑料制品

重点
行业

1 2 3 4

7 8 9

12

印刷行业

表面涂装行
业

生活服务业

电子元件制
造

6

5

11 13

10

VOCs综合整治方案

• 重点行业



行业整治思路

开展末端治理

推行清洁生产

推广水性、低挥发性涂料



2015年工作重点

重点行业总量核算细则

全省工业源VOCs全面排查

集装箱行业综合整治

油气回收监督管理办法

石化行业LDAR全面实施



下一步工作安排

更新重点监管企业名录

推广水性、低挥发性涂料

探索建立排污申报管理系统

推行涂料含量限值和绿色认证

开展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治理试点



• 顶层设计和部委职责的明确问题；

涂料中VOCs含量限值的设定；水性、低挥发性涂料的推广
；绿色产品的认证；治理技术的把关与认定。

• 排污收费的核定问题；

排污收费涉及污染物排放的核算，需要进一步明确。

• VOCs行业排放标准的制定问题。

值得关注的问题




